
林山雅苑小区物业管理企业选聘

（招标编号：JHZB202429）

项目所在地区：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

一、招标条件

本林山雅苑小区物业管理企业选聘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

为， 招标人为林山雅苑小区管理委员会。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

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 林山雅苑小区物业管理企业选聘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林山雅苑小区物业管理企业选聘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林山雅苑小区物业管理企业选聘:

（1）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须提供营业执照原件的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须提供2022年度或2023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至少包

含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利润表、财务情况说明书或财务报表附注〕原件的复印件加盖

投标人公章，成立不满一年不需要提供。）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根据项目需求提供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原件的复印件并

加盖公章）

（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须提供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半年内（至少一个月）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

的相关资料原件的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5）企业自2021年1月1日（含）以来，承担过类似综合住宅小区物业管理业绩。

（须提供合同原件的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提供的证明材料必

须能充分反映相关数据和内容，否则视为未提供，资格审查不通过）

（6）参加本项目投标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须提供加盖公章的书面声明或承诺书）

（7）项目负责人资格：具有市级物业经理岗位证书或物业管理师证书；

（须提供证书原件的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8）投标人必须承诺本合同期内不得上涨物业费、停车费等各项费用；必须承诺能配

合小区业主大会、管委会的工作；



（须提供加盖公章的书面声明或承诺书）

（9）投标人承诺严格按照小区管理公约、物业服务合同开展工作，维护业主利益，协

助配合管委会解决房地产商遗留的房屋质量、公共配套设施、小区规划等遗留问题；

（须提供加盖公章的书面声明或承诺书）

（10）投标人承诺未经业主大会或管委会表决同意不得允许开发商、电力、电信、移

动、有线电视或其他第三方进入本小区施工或进行其他商业活动，若有违反立即解除合同。

（须提供加盖公章的书面声明或承诺书）

（11）项目负责人不得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受聘或者执业：

（一）同时在两个及以上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或缴纳社会保险；

（二）将本人执（职）业资格证书同时注册在两个及以上单位

（须提供加盖公章的书面声明或承诺书）

本项目不 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2024-09-06 09:00到2024-09-10 17:00

获取方式：本项目为公开招标，愿意参加本项目投标的单位可持《单位介绍信》、本人

有效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到江苏金衡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市浦口区

江浦街道珠泉西路新理想佳园A4栋116室）报名及获取招标文件，文件费：¥500.00元，售后

不退。 招标文件获取时间：2024年9月6日至2024年9月10日（北京时间），上午9:00:00至

12:00:00，下午14:00:00至17:00:00。（节假日除外）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4-09-27 14:30

递交方式：现场纸质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4-09-27 14:30

开标地点：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珠泉西路新理想佳园A4栋116室

七、其他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林山雅苑小区物业管理企业选聘已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林山雅苑小区管理

委员会。本招标项目对投标人的资格审查，采用资格后审方法选择合格的投标申请人参加投

标。

江苏金衡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招标代理）受招标人委托负责本项目的招标事宜。

2、项目概述与招标范围：

2.1 标段名称：林山雅苑小区物业管理企业选聘；

2.2 项目地点：南京市浦口区桥林街道林山社区；

2.3 服务期：三年，合同一年一签；

2.4 招标控制价：



（1）物业管理公共服务费收费标准：住宅：0.9元/月/平方；

（2）汽车停放费收费标准：地面汽车停放费：80元/辆/月；

（3）公共能耗费收费标准：150元/户（多延少补）；

（4）小区商铺（门面房）物业服务费收费标准：1.5元/月/平方；

如任一分项报价超过分项招标控制价按无效报价予以否决。

2.5 招标范围及规模：

（1）总建筑面积460630.00㎡，地上总建筑面积约402950.66㎡，地下总建筑面积约

57679.34㎡，其中包括：高层住宅面积约369811.23㎡；商业面积约17623.93㎡；物业管理

用房面积约2738.80㎡；社区服务用房面积约3050.50㎡；居家养老服务站面积约1983.88

㎡；卫生服务站面积约564.12㎡；消防控制室面积约124.50㎡；设备用房面积约629.42㎡

（其中地上部分约544.87㎡，地下部分约84.55㎡）；快件用房面积约63.31㎡；社区警务室

面积约135.61㎡；公厕面积约83.30㎡；幼儿园面积约3999.00㎡；供配电用房面积约

2078.46㎡；地上其它辅助设施面积约149.15㎡；地下机动车车库面积约32422.95㎡；地下

非机动车车库面积约17016.10㎡；储藏室面积约7871.19㎡；消防水泵房面积约284.55㎡。

（2）车位及车库

①机动车停车位：总机动车位数约3613个。地下机动车库类型为普通车位。露天普通共

用车位1334个；地下室内机动车停车位2279个；室内普通租用车位为2279个。

②非机动车停车位：总非机动车位数约7284个。

3、投标人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须提供营业执照原件的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须提供2022年度或2023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至少包

含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利润表、财务情况说明书或财务报表附注〕原件的复印件加盖

投标人公章，成立不满一年不需要提供。）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根据项目需求提供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原件的复印件并

加盖公章）

（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须提供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半年内（至少一个月）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

的相关资料原件的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5）企业自2021年1月1日（含）以来，承担过类似综合住宅小区物业管理业绩。

（须提供合同原件的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提供的证明材料必

须能充分反映相关数据和内容，否则视为未提供，资格审查不通过）

（6）参加本项目投标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须提供加盖公章的书面声明或承诺书）

（7）项目负责人资格：具有市级物业经理岗位证书或物业管理师证书；

（须提供证书原件的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8）投标人必须承诺本合同期内不得上涨物业费、停车费等各项费用；必须承诺能配

合小区业主大会、管委会的工作；

（须提供加盖公章的书面声明或承诺书）

（9）投标人承诺严格按照小区管理公约、物业服务合同开展工作，维护业主利益，协

助配合管委会解决房地产商遗留的房屋质量、公共配套设施、小区规划等遗留问题；

（须提供加盖公章的书面声明或承诺书）

（10）投标人承诺未经业主大会或管委会表决同意不得允许开发商、电力、电信、移

动、有线电视或其他第三方进入本小区施工或进行其他商业活动，若有违反立即解除合同。

（须提供加盖公章的书面声明或承诺书）

（11）项目负责人不得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受聘或者执业：

（一）同时在两个及以上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或缴纳社会保险；

（二）将本人执（职）业资格证书同时注册在两个及以上单位

（须提供加盖公章的书面声明或承诺书）

（12）本次招标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否。

4、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的获取：

4.1本项目为公开招标，愿意参加本项目投标的单位可持《单位介绍信》、本人有效身

份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到江苏金衡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

道珠泉西路新理想佳园A4栋116室）报名及获取招标文件，文件费：¥500.00元，售后不退。

4.2招标文件获取时间：2024年9月6日至2024年9月10日（北京时间），上午9:00:00至

12:00:00，下午14:00:00至17:00:00。（节假日除外）

5、评标方法

本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评标委员会对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投标文件，按照评分

标准进行评分，按总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但投标报价低于其成本的除外。综

合评分相等时，以投标报价低的优先；投标报价也相等的，应以抽签方式确定（满分100

分，具体评分细则详见招标文件）。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江苏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7、其他

7.1 潜在投标人的授权代理人必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到达开标现场并携带以下材料原件

供招标人审查，不符合要求的招标人将拒绝其投标：

（1）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

7.2投标人的单位名称必须与企业营业执照上的单位名称一致；如不一致，将导致资格

审查不通过。

7.3招标文件发放起始时间与公告公开发布时间同时进行。

8、投标文件的递交

8.1纸质文件，现场递交。

8.2投标截止时间：2024年9月27日14:30:00

8.3投标文件递交地点：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珠泉西路新理想佳园A4栋116室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林山雅苑小区管理委员会

地  址： 南京市浦口区桥林街道林山村

联  系  人： 朱主任

电  话： 13813362619

电  子  邮  件： /

招 标 代 理 机 构： 江苏金衡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 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珠泉西路新理想佳园A4栋116室

联  系  人： 马工

电  话： 19852886179

电  子  邮  件： /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处*]（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处*]（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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